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业经 2006 年 6 月 16 日农业部第 1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5 月 24 日农业部发布的《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第 13 号）同时废止。 

  部 长  杜青林 

  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加强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建立畜禽及畜禽产品

可追溯制度，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标识是指经农业部批准使用的耳标、电子标签、脚环以及其他承载畜

禽信息的标识物。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畜禽及畜禽产品生产、经营、运输等活动，应当遵守本办

法。 

  第四条 农业部负责全国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的监督

管理工作。 

  第五条 畜禽标识制度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 

  第六条 畜禽标识所需费用列入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二章 畜禽标识管理 



  第七条 畜禽标识实行一畜一标，编码应当具有唯一性。 

  第八条 畜禽标识编码由畜禽种类代码、县级行政区域代码、标识顺序号共 15 位数字及专用条

码组成。 

  猪、牛、羊的畜禽种类代码分别为 1、2、3。 

  编码形式为：×（种类代码）－××××××（县级行政区域代码）－××××××××（标识顺序号）。 

  第九条 农业部制定并公布畜禽标识技术规范，生产企业生产的畜禽标识应当符合该规范规定。 

  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采购畜禽标识，逐级供应。 

  第十条 畜禽标识生产企业不得向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畜禽标

识。 

  第十一条 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畜禽标识，并按照下列规定

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 

  （一）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 30 天内加施畜禽标识；30 天内离开饲养地的，在离开饲养地前

加施畜禽标识；从国外引进畜禽，在畜禽到达目的地 10 日内加施畜禽标识。 

  （二）猪、牛、羊在左耳中部加施畜禽标识，需要再次加施畜禽标识的，在右耳中部加施。 

  第十二条 畜禽标识严重磨损、破损、脱落后，应当及时加施新的标识，并在养殖档案中记录

新标识编码。 

  第十三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实施产地检疫时，应当查验畜禽标识。没有加施畜禽标识的，不

得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四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畜禽屠宰前，查验、登记畜禽标识。 

  畜禽屠宰经营者应当在畜禽屠宰时回收畜禽标识，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保存、销毁。 



  第十五条 畜禽经屠宰检疫合格后，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畜禽产品检疫标志中注明畜禽标

识编码。 

  第十六条 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畜禽标识及所需配套设备的采购、保

管、发放、使用、登记、回收、销毁等制度。 

  第十七条 畜禽标识不得重复使用。 

  第三章 养殖档案管理 

  第十八条 畜禽养殖场应当建立养殖档案，载明以下内容： 

  （一）畜禽的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期； 

  （二）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和兽药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等有关情况； 

  （三）检疫、免疫、监测、消毒情况； 

  （四）畜禽发病、诊疗、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五）畜禽养殖代码； 

  （六）农业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九条 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建立畜禽防疫档案，载明以下内容： 

  （一）畜禽养殖场：名称、地址、畜禽种类、数量、免疫日期、疫苗名称、畜禽养殖代码、畜

禽标识顺序号、免疫人员以及用药记录等。 

  （二）畜禽散养户：户主姓名、地址、畜禽种类、数量、免疫日期、疫苗名称、畜禽标识顺序

号、免疫人员以及用药记录等。 

  第二十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取得畜禽养殖代码。 



  畜禽养殖代码由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备案顺序统一编号，每个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只有一个畜禽养殖代码。 

  畜禽养殖代码由 6 位县级行政区域代码和 4 位顺序号组成，作为养殖档案编号。 

  第二十一条 饲养种畜应当建立个体养殖档案，注明标识编码、性别、出生日期、父系和母系

品种类型、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 

  种畜调运时应当在个体养殖档案上注明调出和调入地，个体养殖档案应当随同调运。 

  第二十二条 养殖档案和防疫档案保存时间：商品猪、禽为 2 年，牛为 20 年，羊为 10 年，种

畜禽长期保存。 

  第二十三条 从事畜禽经营的销售者和购买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更新防疫档案相关内容。 

  销售者或购买者属于养殖场的，应及时在畜禽养殖档案中登记畜禽标识编码及相关信息变化情

况。 

  第二十四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档案及种畜个体养殖档案格式由农业部统一制定。 

  第四章 信息管理 

  第二十五条 国家实施畜禽标识及养殖档案信息化管理，实现畜禽及畜禽产品可追溯。 

  第二十六条 农业部建立包括国家畜禽标识信息中央数据库在内的国家畜禽标识信息管理系

统。 

  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畜禽标识信息数据库，并成为国家畜禽标

识信息中央数据库的子数据库。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数据采集要求，组织畜禽养殖相关

信息的录入、上传和更新工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具体承担

本行政区域内畜禽标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记载的信息应当连续、完整、真实。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畜禽、畜禽产品实施追溯： 

  （一）标识与畜禽、畜禽产品不符； 

  （二）畜禽、畜禽产品染疫； 

  （三）畜禽、畜禽产品没有检疫证明； 

  （四）违规使用兽药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五）发生重大动物卫生安全事件； 

  （六）其他应当实施追溯的情形。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畜禽标识、养殖档案等信息对

畜禽及畜禽产品实施追溯和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国外引进的畜禽在国内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由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追溯。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收购、运输、屠宰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5 月 24 日农业部发布的《动物免疫标

识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13 号）同时废止。 

  猪、牛、羊以外其他畜禽标识实施时间和具体措施由农业部另行规定。 

 


